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作为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

场道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北

京全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事项进行了审议，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场道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暨关联交易的

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系东西城市轴线成渝高速路辅道（东二环—龙泉驿区界）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总承包一标段项目建设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需要，合同及协议的签

订有助于加快推进东西城市轴线项目建设。本次交易价格由双方遵循市场化原则

协商确定，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交易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合法、有效，同意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全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本次交易价格由双方遵循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合法、有效，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独立董事（签字）：周延、童盼、宋利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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